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1 次教務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114 年 10 月 9 日(星期四)下午 14 時 00 分 

開會地點：誠樸校區圖資行政大樓 5 樓 502 會議室 

主    席：韓主任端勇                                                 記錄：李季倫 

出席人員：詳簽到單(應到人數：26 人，實到人數：17 人，出席率：65 %) 

壹、 主席致詞：感謝各位委員在連假前一天撥冗參加，今天有一些很重要的修正法案，要請各位委員

審議。 

貳、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確認： 

 

參、 報告事項： 

單位 報告事項 

課務

組 

一、 114-1 校課程委員會議原定於 114 年 12 月 25 日(星期四)下午 2:00 舉行，後因人事行

政局公告，114 年 12 月 25 日行憲紀念日公告放假一日，故 114-1 校課程委員會議提前

一週於 114 年 12 月 18 日(星期四)下午 2:00 舉行。 

二、 課務組 10 月份重要期程： 

討論事項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裁示 

案由一、113 學年度第 1學期陳裕鏞老師「食品

研究開發實習」課程，日二專食品二年級學生

王 O翔(學號 112******) 成績登錄更正案，提

請審議。 

食品科技

科 

已辦理成績更正。 准予備查 

案由二、113 學年第 1學期謝 O哲老師「機械加

工實作」課程，二專動機一(車輛組)學生張 O

泓（學號 113*******）成績登錄更正案，提請

審議。 

動力機械

科 

已辦理成績更正。 准予備查 

案由三、112 學年第 3學期陳 O鏞老師授課「二

專職場實習」之 17 名學生及謝蘋萍老師授課

「五專職場實習」之 6名學生成績確認案，提

請審議。 

課務組 已辦理成績登錄作

業。 

准予備查 

案由四、修正「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教學績優教

師遴選辦法」第二、五條案，提請審議 

課務組 已完成修法事宜。 准予備查 

案由五、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三分之二學分不及

格等退學名單，請審議。 

註冊組 已辦理退學事宜 准予備查 

案由六、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逾期未註冊及休學

逾期未復學等退學名單，請審議。 

註冊組 已辦理退學事宜 准予備查 

案由七、訂定「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副學士學位

授予辦法(草案)」條文案，請審議。 

註冊組 已完成修法事宜。 准予備查 

案由八、修正「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遠距教學實

施辦法」第一、三、九點案，請審議。 

註冊組 已完成修法事宜。 准予備查 



 

單位 報告事項 

    10/10 國慶日 

10/13~10/17 完成回收學生選課確認單。 

    10/13~10/26 各科實習課開排課 

    10/24-10/26 台灣光復節連假 

    10/27~11/21 通識中心開排課 

三、 114 學年度教學品保作業甘特圖,請各科依期程完成各項作業。 

 

四、有關實作場域設備精進計畫，114 學年度本校共申請 3 案，其中動機科「智慧車輛實作

場域師資設備精進計畫」審核通過。另本計畫每年度 3 月份左右徵件，各科如有意願，

請預作準備，並告知課務組。 

五、 113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遴選申請作業至 114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三)止，請各科踴躍推

薦。 

註冊

組 

一、本校 114-1 學期目前完成註冊數，日二專註冊學生數計 248 人(含延修生 10 人)；日五專

註冊學生數計 151 人(含延修生 5人)；夜二專註冊學生數計 72 人(含延修生 1人)，專科

註冊學生數合計 471 人。預計於 10/15 完成校基庫登錄後,公告本校內網站。 

114-1 學期未完成註冊手續合計 15 人(日二專 13 人、夜二專 2 人)；休學逾期未申辦復

學計 12 人(日二專 6 人、日五專 6 人)，依本校學則規定逕予辦理退學合計 28 人，相關

退學通知書預計於 10/17 寄發。 

二、114 學年度二專新生註冊率 27%、日五專新生註冊率 63%、夜二專新生註冊率 39%，三個學

制總註冊率 32%。各科註冊情形如下： 

 



 

單位 報告事項 

 

 

 

三、12 月預計召開 115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暨 114 學年度招生檢討諮輔會議。依本校增調科

班審查作業辦法註冊率未逹 80%之科須提出招生改善策略，另有關夜二專停班之科是否

改申請停招，請於 11/17(一)前將相關科務會議紀錄 (內含 114 年度招生檢討報告及



 

單位 報告事項 

115 學年度改善策略)擲交本組彙辦。 

四、有關本校推動「3+2 新五專模式專班」情況，因應未來招生仍須訂立招生作業及招生簡

章以維公正公開之招生秩序，教務處業已 E.M 寄送「三方(二技、廠商、技高)合作議向

書-教務處公版」供各科參酌。俟鈞部最新函文開放計畫申請，屆時請各科依函示時程

及內容提出申請，擲交本組憑以彙整報部。 

五、為印製全校最新升二技及插大榮譽榜之招生摺頁，請各科提供 114 學年度各科畢業同

學報考二技或插大之錄取榜單，並請最晚於 10/14(二)前提供(目前已繳交:食品科、電

機科、商設科、資管科、行銷科、餐旅科、園藝科)。 

教學

發展

組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一、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執行情形【截至 9/30(二)】： 

114 年主冊 

經費分類 經費額度 動支 動支率(%) 實支 實支率(%) 餘額 

人事費 11,072,500 7,515,246 67.87  7,515,246 67.87  3,557,254 

業務費 

(含附錄) 
5,556,286 4,005,720 72.09  3,090,060 55.61  1,550,566 

獎補助費 3,084,464 562,574 18.24  562,574 18.24  2,521,890 

設備費 3,377,750 2,422,214 71.71  1,980,594 58.64  955,536 

行政管理費 800,000 0 0.00  0 0.00  800,000 

合計 23,891,000 14,505,754 60.72  13,148,474 55.04  9,385,246 

二、各單位申請之高教深耕活動經費分配後，計畫辦公室代管業務費餘 53 萬 962 元（114 年

經費 47 萬 4,084 元、113 年滾存 5 萬 6,878 元）。 

三、有關下半年度各單位聘請業界專家進行協同教學，依據本校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

「二、本要點訂定業界專家，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四）其他經各科科務會議審議認

定足堪擔任是項工作者。」，敬請各單位於 10/31(五)前完成遴聘業界專家資歷評估表審議

作業，並將會議紀錄及公文簽核資料送交本組，後由本組統一彙整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

查。 

四、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有關教師教學研究諮詢服務計畫已於 9 月 19 日(五)通知專科部各教師，敬請各科協助宣

傳，因高教深耕計畫預算有限，請老師積極提案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爭取經費，也可望透過

計畫執行提升教學成效。 

原住

民族

學生

資源

中心 

一、中心將於 10 月 16 日(四)配合週會時段，辦理「阿美族傳統複音歌謠文化專題講座」，期

能增進師生對阿美族複音歌謠文化的理解與認識。 

二、中心將於 10 月 18 日(六)辦理「原民植材之加工利用實作」活動，請各科師長同仁鼓勵原

住民學生參加。 

三、中心將於 10 月 30 日(四)下午 2 點至 4 點於行政大樓五樓多功能演講廳辦理「聽見馬蘭．

感受原音/阿美族複音歌謠文化展演」活動，敬邀全校師生同仁一同參與。 

肆、 討論事項： 

案由一                                                                提案單位：註冊組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三分之二學分不及格等退學名單，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校學則第四十五條規定：「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

分總數三分之二者，應令退學」。 

二、 檢附上述 113-2 三分之二學分不及格退學人數名單(如附件 1-1)，日二專 4人、日五專 2

人、夜間部計 1人，共計 7人。 

三、 本案業於 114 年 7 月 1 日公文簽核完成(如附件 1-2)，續提送教務會議追認。 

決議： 照案通過。 

 

案由二                                                                提案單位：註冊組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逾期未註冊及休學逾期未復學等退學名單，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校學則第四十四條第一款規定：「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復學者，應令退學」。 

二、有關逾期未註冊，業已延長註冊費繳費期限至 9月 26 日，並同時請各科及導師協助通知。 

三、有關休學學生須於 114-1 學期復學名單，業已雙掛號方式寄出復學通知書，通知於期限內須

完成復學程序。 

四、綜上處理後，未完成註冊手續日間部計 13 人、夜間部計 2人；因休學逾期未復學日間部計 12

人，總計 27 人(退學名單如附件 2-1、2-2)。 

五、本案通過後，續提教務會議審議並於審議通過後寄發退學通知書。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                                                                提案單位：課務組 

修正「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專（兼）任教師授課時數編配計算要點」第五、六、八至十四點，請審

議。 

說明： 

一、 本要點第五點規定兩位(含)以上教師共同開課，包含專題製作及分組分別授課之課程，須經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考量專題製作之共同授課並無增加時數、鐘點

情形，由各科依實際情形分配即可，無須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二、 因分組分別授課，授課教師皆計算鐘點，應經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三、 各科因開設足夠課程，以滿足學生畢業修課需求，導致造成超授鐘點情形，應按教師授課時

數核實發放，以符公平原則。故修正第五點規定，教師應按實際情形給予超授鐘點費二小時，

並刪第九點第二項鐘點費核發上限之規定。 

四、 原條文未兼行政教師流寄最多二小時，多有教師為配合課程安排，有超授課而無支薪且無法

流寄下學期折抵基本時數之奉獻情形，經通盤考量後，教師可流寄時數增加為四小時。 

五、 第八點與第二點重複規定「教師非主管職協助行政得減授時數」之規定，刪除第八點。 

六、 本案於 114 年 9 月 2 日經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處務會議討論通過後，續送校務會議審

議。 



 

七、 檢附資料: 

(一) 附件 3-1: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專（兼）任教師授課時數編配計算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 

(二) 附件 3-2: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專（兼）任教師授課時數編配計算要點(草案)。 

決議： 

一、本要點第五點本次暫不修正。 

二、其餘條文依委員建議修正後通過。 

案由四                                                                提案單位：課務組 

修正「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推動本位課程發展實施要點」第一、四、五、七點，請審議。 

說明： 

一、增修第一點本校全銜並刪除「本實施要點」之「實施」二字。 

二、考量推動小組成員及委員會組成及執掌相同，為簡化作業流程刪除推動小組機制，並明訂委

員會之組成名單、執掌。 

三、本案於 114 年 9 月 2 日經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處務會議通過後，續送教務會議審議。 

四、 檢附資料: 

(一) 附件 4-1: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推動本位課程發展實施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二) 附件 4-2: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推動本位課程發展實施要點(草案)。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                                                        提案單位：創意商品設計科 

審議創意商品設計科 113 學年第 2學期微學分課程「釉藥配方研習活動」微學分新增追認案，請審

議。 

說明： 

一、依據本校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學生成績登錄及更正要點（民國 111 年 09 月 29 日教務會議修正

通過）第八點之（一）條辦理:第八點、學生學期成績經評定上網登錄完成，於繳交成績截止

日後，不得撤回；如須更正，依下列方式辦理：（一）如發現試卷評分錯誤，或成績計算錯誤

或遺漏者，得由授課教師以書面向開課單位提出更改申請，經科務（中心）會議討論通過，送

教務會議審核通過後，始予更正。 

二、本校教務處課務組統一登錄微學分期限為 114 年 6 月 23 日止，因登錄名冊遺漏提供該課程學

員通過名冊，故逾期未被納入微學分之學分數認列。 

三、為不影響應屆畢業學生學分數結算及製發畢業學歷(力)證明期程，擬請鈞長同意本科新增認

列 113 學年第 2學期微學分數。 

四、檢附資料︰附件 5-1:113 學年第 2 學期微學分課程「釉藥配方研習活動」微學分新增認列案

公文簽核。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六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113 學年第 2學期張禎祐老師「化學」課程，五專食品一學生吳 O臻(學號 113******3)成績登錄更

正案，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校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學生成績登錄及更正要點（民國 111 年 09 月 29 日教務會議修正

通過）第八點之（一）條辦理:第八點、學生學期成績經評定上網登錄完成，於繳交成績截止

日後，不得撤回；如須更正，依下列方式辦理：（一）如發現試卷評分錯誤，或成績計算錯誤

或遺漏者，得由授課教師以書面向開課單位提出更改申請，經科務（中心）會議討論通過，送

教務會議審核通過後，始予更正。 

二、113 學年第 2學期張禎祐老師更正「化學」成績，五專食品一吳 O臻(學號 113*******3)平時

成績誤登為 0分，更正為 74 分。教師更正學生成績申請表，詳如附件一。 

三、本案經 114-1 學期通識教育中心第一次中心會議通過(如附件 6-1)，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七                                                        提案單位：動力機械科 

審議二年級學生吳 O宇等 21 名學生微學分課程學分申請補登錄之成績更正追認乙案，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校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學生成績登錄及更正要點（民國 111 年 09 月 29 日教務會議修正

通過）第八點之（一）條辦理:第八點、學生學期成績經評定上網登錄完成，於繳交成績截止

日後，不得撤回；如須更正，依下列方式辦理：（一）如發現試卷評分錯誤，或成績計算錯誤

或遺漏者，得由授課教師以書面向開課單位提出更改申請，經科務（中心）會議討論通過，送

教務會議審核通過後，始予更正。 

二、本校教務處課務組統一登錄微學分期限為 114 年 6 月 23 日止，因登錄遺漏本科二年級學生吳

致宇等 21 名微學分通過名冊，故逾期未被納入微學分之學分數認列。 

三、考量學生為畢業班學分數結算及製發畢業學歷(力)證明期程，擬請鈞長同意本科新增認列 113

學年第 2學期微學分數。 

四、檢附資料︰附件 7-1: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動機科二年級學生吳致宇等 21 名學生微學分課程

學分登錄更正案公文簽核。 

決議：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 無 

陸、 會議結束：(下午 15 時 20 分) 

  



 

附件 3-1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專（兼）任教師授課時數編配計算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六、教師超支鐘點規範

如下： 

(一)週一至週五日間課

程(每日下午六時前)，

教師最多可超支二小時

鐘點，兼任行政職教師

可再超支一小時；惟進

修學制自負盈虧，教師

超支鐘點不在此限。 

(二)專任教師兼課鐘點

數，不包含第二專長

班、產攜班、在職專

班、國三技藝班、專案

計畫經費補助等班別。 

(三)教師依本要點第二

點、第七點及上學期流

寄時數計算每週應授時

數；超授時數除依規定

超支鐘點者，其餘時數

經科務(中心)會議通過

後，得流寄至下個學期

折減，最多以四小時為

限。 

(四)若有特殊原因需超

出上述鐘點限制者，須

經科務(中心)會議通

過，並簽請校長同意。 

六、教師超支鐘點規範

如下： 

(一)週一至週五日間課

程(每日下午六時前)不

得超支鐘點，惟兼任行

政職教師最多可超支一

小時，進修學制自負盈

虧。 

(二)專任教師兼課鐘點

數，不包含第二專長

班、產攜班、在職專

班、國三技藝班、專案

計畫經費補助等班別。 

(三)若有特殊原因需超

出上述兩款之鐘點限制

者經科務(中心)會議通

過，並簽請校長同意。 

1、兼任行政職及夜間課

程超出部分只可流寄至

下個學期計入超支鐘

點，若計入後超支鐘點

超過四小時仍以四小時

計，其超授時數不得再

保留至下個學期。 

未兼任行政職及夜間課

程教師超出部分只可流

寄至下個學期計入基本

授課時數，最多以二小

時為限。 

2、學期中教師如遇不可

抗力之因素 (如：身

故、重大病症、拘役

等)，得經簽核同意後不

受超支鐘點規範直接核

撥鐘點費，每位教師以

增加授課二個科目為

限。 

一、各科因開設足夠課

程，以滿足學生畢

業修課需求，導致

造成超授鐘點情

形，應按教師授課

時數核實發放，以

符公平原則。 

二、本要點第一款「…，

進修學制盈虧自

負」，為本款例外規

定，應以分號區

隔，並明確定義進

修學制超支鐘點之

支給額度自負盈

虧。 

三、原條文對於未兼任

行政之教師流寄最

多二小時，本次修

正為最多流寄四小

時。 

四、另確立授課時數計

算方式：「基本授課

時數」扣除「兼任

行政核減時數」扣

除「研究核減時

數」扣除「上學期

流寄時數」為應授

時數，仍有超授時

數，依規定超支鐘

點，仍有未支鐘點

則得流寄下學期。 

五、本要點第三款第二

項之不可抗力因素

與本要點第三款特

殊原因之情形重複



 

規定，刪除本項。 

刪除 八、教師以協助各科、中

心及行政單位非主

管職之特殊需要協

助行政事務者，請依

專簽辦理，其減授以

二小時為原則；如所

兼任之工作必需按

學校規定上下班時

間每日出勤者，得酌

減四小時。 

一、與本要點第二點情

形重複規定，刪除本要

點。 

八、專科兼任教師：每週

授課鐘點時數以不

超過八小時為原則

（單一課程時數超

過 八 小 時 不 在 此

限），如因科(中心)

師資延聘不易等特

殊狀情形，應另案簽

會教務處、人事室，

陳校長核定。 

九、專科兼任教師：每週

授課鐘點時數以不

超過八小時為原則

（單一課程時數超

過 八 小 時 不 在 此

限），如因科(中心)

師資延聘不易等特

殊狀情形，應另案簽

會教務處、人事室，

陳校長核定。 

一、第八點刪除，條文

序號往前遞補。 

九、專任教師超支鐘點

費及兼任教師鐘點

費，每學期依實際

授 課 時 數 核 實 支

給。因加退選無法開

課之專任教師超支

鐘點費及兼任教師

鐘點費，均核發至加

退選截止日之鐘點。 

十、專任教師超支鐘點

費及兼任教師鐘點

費，每學期依實際

授 課 時 數 核 實 支

給。因加退選無法開

課之專任教師超支

鐘點費及兼任教師

鐘點費，均核發至加

退選截止日之鐘點。 

        學校前年度決

算實質短絀時，得檢

討調整專任教師超

支鐘點費及兼任教

師鐘點費核發上限，

提案經各科(中心)

討論後，送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依學制、

學生人數等因素審

議各科(中心)經費

分配比例。 

一、第八點刪除，條文

序號往前遞補。 

二、各科為開設足夠課

程，以滿足學生修

課需求，常有不得

不超授鐘點之情

形。 

三、考量學生權益，應

開足適量課程。不

應以決算短絀，而

訂定核發上限，不

發給教師超授鐘點

費。 

十、專科專（兼）任教師

請假之代課鐘點費

計算，依據本校教師

請假調代課處理要

十一、專科專（兼）任教

師請假之代課鐘

點費計算，依據本

校教師請假調代

一、第八點刪除，條文

序號往前遞補。 



 

點辦理。 課處理要點辦理。 

十一、專任教師基本授課

時數不足時，應以下

述方式依序補足： 

(一)至進修學制授課。 

(二)至高職部授課。（須

具備相關類別教師

證書） 

(三)至高職進修學校授

課。（須具備相關類

別教師證書） 

(四)教授本校推廣教育

或微學分課程，且未

支領課程鐘點費，累

積十八小時折抵一

學時。 

(五)以次學期授課。(且

以一次為限，如果次

學期還無法補足缺

課時數，則該學期必

須以上述一至四款

擇一補足) 

(六)若教師未補足時數，

請科(中心) 於當學

期提出經科務(中

心)會議通過之檢討

方案送教務會議審

議。 

依上述方式補

基本授課時數，造成

超支時數，其超支鐘

點費依任課學制支

付。 

十二、專任教師基本授課

時數不足時，應以下

述方式依序補足： 

(一)至進修學制授課。 

(二)至高職部授課。（須

具備相關類別教師

證書） 

(三)至高職進修學校授

課。（須具備相關類

別教師證書） 

(四)教授本校推廣教育

或微學分課程，且未

支領課程鐘點費，累

積十八小時折抵一

學時。 

(五)以次學期授課。(且

以一次為限，如果次

學期還無法補足缺

課時數，則該學期必

須以上述一至四款

擇一補足) 

(六)若教師未補足時數，

請科(中心) 於當學

期提出經科務(中

心)會議通過之檢討

方案送教務會議審

議。 

依上述方式補

基本授課時數，造成

超支時數，其超支鐘

點費依任課學制支

付。 

一、第八點刪除，條文

序號往前遞補。 

十二、協同教師教學授

課，其鐘點費由計畫

編列支付。 

十三、協同教師教學授

課，其鐘點費由計畫

編列支付。 

一、第八點刪除，條文

序號往前遞補。 

十三、本要點經校務會議

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十四、本要點經校務會議

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一、第八點刪除，條文

序號往前遞補。 

 

  



 

附件 3-2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專（兼）任教師授課時數編配計算要點(草案) 

民國 99 年 12 月 29 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0 年 3 月 30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1 年 1 月 11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3 年 4 月 16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3 年 6 月 18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4 年 1 月 1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4 年 7 月 22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5 年 1 月 06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6 年 6 月 1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7 年 6 月 13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7 年 12 月 19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9 年 6 月 17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0 年 4 月 28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0 年 10 月 20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1 年 06 月 15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2 年 04 月 27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000 年 00 月 00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臺東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依據專科學校法施行細則第六條有關規定暨本校實際需

要訂定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專(兼)任教師授課時數編配計算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本校附設高職部教師授課規定依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及「高級中等

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實施要點」辦理。 

二、本校專任教師每週之基本授課時數，規範如下： 

(一)教授每週基本授課時數以八小時、副教授九小時、助理教授九至十小時、講師十小時為原

則，相關計算標準如附表一。 

(二)專任教師兼任教學、行政一級及二級主管，每週基本授課時數核減四小時；協助行政工作

者，經專案簽核，每週得核減二至四小時。 

(三)如同時兼任多項行政職務者，以最高可核減時數計算。 

(四)本校專任教師不足上述等規定之基本授課時數者，得依本要點第十一點處理。  

三、專科開課，每一課程學生人數以五十人為基準，每多增一人，鐘點費多計百分之一，累計最多至二

倍為限。 

四、選修課程未依開班規範仍須續開，應以畢業班或特殊重大原因為限，簽核同意後教師鐘點費依

其開班與修課人數比例折算支給，且不列入基本鐘點計算。 

五、兩位(含)以上教師共同開課，規範如下： 

(一)專題製作及之共同授課課程：其鐘點數由科分配決定，但總鐘點數以該課程學時數為限。專

題研究、專題討論、專題報告、專題製作等因共同開授課分配累計時數得併入基本鐘點時數

計算。 

(二)分組分別授課之課程： 

1、實（習）驗課有危險性或其他原因，得分組分別上課。每班最多二組為限，每組最低不

得少於十五人。 

2、設計、創作、創意等課程，需多位教師分組分別授課教學指導者。每班最多以三組為



 

限，每組最低不得少於十人。 

    前兩項需經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分組教學實施，以每學期選擇一

科最具代表性或危險性高的課程為主；如有特殊情況，請專案簽陳校長同意。參與分組授課老

師之鐘點費，以學時數乘以組數之積平均攤算。 

六、教師超支鐘點規範如下： 

(一)週一至週五日間課程(每日下午六時前)，教師最多可超支二小時鐘點，兼任行政職教師可再

超支一小時；惟進修學制自負盈虧，教師超支鐘點不在此限；惟進修學制自負盈虧，教師超

支鐘點不在此限。 

(二)專任教師兼課鐘點數，不包含第二專長班、產攜班、在職專班、國三技藝班、專案計畫經費

補助等班別。 

(三)教師依本要點第二點、第七點及上學期流寄時數計算每週應授時數；超授時數除依規定超支

鐘點者，其餘時數經科務(中心)會議通過後，得流寄至下個學期折減，最多以四小時為限。 

(四)若有特殊原因需超出上述鐘點限制者，須經科務(中心)會議通過，並簽請校長同意。 

七、專任教師進行研究與推動產學合作專案，得減授時數。惟每週授課時數不得低於三小時，其要點

由研究發展處另訂，應經過校務會議決議。 

八、專科兼任教師：每週授課鐘點時數以不超過八小時為原則（單一課程時數超過八小時不在此限），如

因科(中心)師資延聘不易等特殊狀情形，應另案簽會教務處、人事室，陳校長核定。 

九、專任教師超支鐘點費及兼任教師鐘點費，每學期依實際授課時數核實支給。因加退選無法開

課之專任教師超支鐘點費及兼任教師鐘點費，均核發至加退選截止日之鐘點。 

十、專科專（兼）任教師請假之代課鐘點費計算，依據本校教師請假調代課處理要點辦理。 

十一、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不足時，應以下述方式依序補足： 

(一)至進修學制授課。 

(二)至高職部授課。（須具備相關類別教師證書） 

(三)至高職進修學校授課。（須具備相關類別教師證書） 

(四)教授本校推廣教育或微學分課程，且未支領課程鐘點費，累積十八小時折抵一學時。 

(五)以次學期授課。(且以一次為限，如果次學期還無法補足缺課時數，則該學期必須以上述一至

四款擇一補足)  

(六)若教師未補足時數，請科(中心) 於當學期提出經科務(中心)會議通過之檢討方案送教務會

議審議。 

依上述方式補基本授課時數，造成超支時數，其超支鐘點費依任課學制支付。 

十二、協同教師教學授課，其鐘點費由計畫編列支付。 

十三、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專科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計算標準 

 二專或五專 二專兼教五專一、二、三年級 五專 備註 



 

 

  

四、五年級 （五專四、五年兼教五專一、二、三年

級） 

一、二、三年級 

教授 8 9 10  

副教授 9 10 11  

助理教授 9 10 11  

講師 10 11 12  



 

附件 4-1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推動本位課程發展實施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一、國立臺東專科學校(以下簡

稱本校)依據「教育部推動

技專校院建立系科本位

課程發展機制參考原

則」，推動群科本位課程

發展，建立以特色教學、

成果產出為本位的課程

機制，落實技職教育務實

致用之教育目標，特訂定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推

動本位課程發展實施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一、依據「教育部推動技專校

院建立系科本位課程發

展機制參考原則」，推動

群科本位課程發展，建立

以特色教學、成果產出為

本位的課程機制，落實技

職教育務實致用之教育

目標，特訂定「國立臺東

專科學校推動本位課程

發展實施要點」(以下簡

稱本實施要點)。 

 

一、增加本校全銜，並刪除

冗字「…簡稱本實施要點」，

「實施」二字。 

四、為掌握執行成效，每年

召開本位課程發展委員

會會議，委員會由校長

為主任委員，教務主任

為副主任委員，其他委

員由學生事務處主任、

研究發展處主任、各科

（含通識教育中心）主

任、課務組長與兩位校

外委員等擔任之。開會

時由主任委員擔任主

席，主任委員不能出席

時，由副主任委員擔任

主席。 

四、為掌握執行成效，建立推

動機制，設立「國立臺東

專科學校本位課程推動

小組」，小組成員由校長、

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研

發主任、各科（含通識教

育中心）主任、課務組長

與兩位校外委員等組成

之。校長為主任委員，教

務主任為副主任委員，開

會時由主任委員擔任主

席，主任委員不能出席

時，由副主任委員擔任主

席。每年召開本位課程發

展委員會議，必要時得邀

請相關人員列席。 

一、考量推動小組成員及委

員 會 組 成 及 執 掌 相     

同，為簡化作業流程刪除

推動小組機制。 

二、明定委員會組成名單。 

五、本位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主

要職掌如下： 

    (一)協助各科發展本位發展

規劃。  

    (二)審核各科專業核心能力

與校核心能力（通識核心能

五、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本位課程

推動小組主要職掌如下：  

    (一) 協助各科本位課程發展

規劃。  

    (二)審核各科專業核心能力

與校核心能力（通識核心能

一、為簡化作業流程刪除推

動小組機制，並確立課程

發展委員會主要執掌。 



 

力）。  

     (三)審查各科所修訂之本位

課程規劃書。  

     (四)協助落實各科本位課程

精神，並管控其執行成效。  

     (五)其他有關群科本位課程

發展事宜。 

力）。  

    (三) 審查各科所修訂之本位

課程規劃書。  

    (四)協助落實各科本位課程

精神，並管控其執行成效。  

     (五)其他有關群科本位課程

發展事宜。 

七、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七、本實施要點經教務會議

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一、 刪除冗字「本實施要

點…」，「實施」二字。 

 

  



 

附件 4-2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推動本位課程發展實施要點(草案) 

民國 102 年 05 月 29 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4 年 06 月 10 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 111 年 09 月 29 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 000 年 00 月 00 日教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臺東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依據「教育部推動技專校院建立系科本位課程發展機制參考原則」，

推動群科本位課程發展，建立以特色教學、成果產出為本位的課程機制，落實技職教育務實致用之

教育目標，特訂定「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推動本位課程發展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各群科透過本位課程發展機制，聘請產、官、學、校友等校外委員進行諮詢或公聽會議，完成本位

課程規劃書，確立產業定位，發展特色課程，強化學生就業知能，提升畢業就業率，落實學校、業界無

縫接軌與學用合一的目的。 

三、本位課程的具體推動目標，透過產業發展、畢業生就業發展及本校優劣勢分析，確定群科畢業生就業

之區域或全國的產業定位；透過工作能力分析及將其轉換為專業知能分析，具體訂定本校學生所應具

備之專業核心能力與校核心能力（通識核心能力）等職場就業能力；依據群科所應具備之能力，規

劃課程、調整師資、改變教學策略等，以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就業能力；與透過產學合作改變人才

培育的模式，並充分利用產業界資源，突破群科資源之限制。 

四、為掌握執行成效，每年召開本位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委員會由校長為主任委員，教務主任為副主

任委員，其他委員由學生事務處主任、研究發展處主任、各科（含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課務組長

與兩位校外委員等擔任之。開會時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擔任

主席。 

五、本位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主要職掌如下：  

(一)協助各科發展本位發展規劃。  

(二)審核各科專業核心能力與校核心能力（通識核心能力）。  

(三)審查各科所修訂之本位課程規劃書。  

(四)協助落實各科本位課程精神，並管控其執行成效。  

(五)其他有關群科本位課程發展事宜。 

六、各科課程健檢會議紀錄及本位課程規劃書完成後，經科務會議審查通過後，送本位課程發展委員會

議審查。。 

七、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簽到單 

 



 

 


